
經濟部國際貿易局

貨品輸入規定變更明細表

貨品號列 貨        名

原       列

輸入規定

改       列

輸入規定

1006.30.00.10-4 糯米 451

B01

F01

MW0

454

B01

F01

MW0

1006.30.00.90-7 其他半碾或全碾白米，不論是否磨光 451

B01

F01

MW0

454

B01

F01

MW0

9825.13.00.11-7 第１００６．３０．００．１０號所屬之「糯米」 451

B01

F01

MW0

454

B01

F01

MW0

9825.13.00.12-6 第１００６．３０．００．９０號所屬之「其他半碾或全碾白米，不論

是否磨光」

451

B01

F01

MW0

454

B01

F01

MW0

號列項數: 4

輸入規定代號說明

(空白) 准許（免除簽發許可證）。



輸入規定代號說明

451 １．應檢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發之同意文件或完成糧商登記（業務種

類含輸入）之證明文件；惟稻穀及糙米應檢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發之

同意文件。２．含有非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境外生產之國內育成水稻品

種者，不得輸入我國。但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，不在此限。

454 （一）應檢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發之同意文件或完成糧商登記（業務

種類含輸入）之證明文件；惟重量在６公斤以下者，不限通關途徑及貨

品輸入人，免檢附該同意文件，應於進口報單填列免證通關代碼「ＡＧ

Ｇ９８８８８８８８８８０」，據以報關進口。（二）以上所稱重量在

６公斤以下者，係指整份報單或報關單所申報白米及糯米之合計總重

量。（三）含有非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境外生產之國內育成水稻品種者

，不得輸入我國。但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或前點重量在6公斤以下者，

不在此限。

B01 進口時，應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編訂之「應施檢疫動

植物品目表」及有關檢疫規定辦理。

F01 輸入商品應依照「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」規定，向衛生福利部

食品藥物管理署申請辦理輸入查驗。【註：相關規定應洽衛生福利部食

品藥物管理署】。

MW0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。


